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组织申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第一批）的通知
鲁建节科函 〔 2026 〕 2 号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济宁、威海、滨州、菏泽市水务（水利）局，济南、青岛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人民政府科技创新部署，提升住房城乡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组织开展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第一批）（以下简称科技创新平台）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第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围绕绿色低碳、安全韧性、品质提升、智能智慧、建筑工业化等方向，明确了25个科技创新重点（详见附件1）。有申报意愿且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的单位，可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确定拟申报的科技创新平台方向及重点，并按程序申报。
二、科技创新平台采取线上方式申报。由申报牵头单位登录山东省建设科技项目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网址：http://221.214.62.53:9020/user/login，系统开放时间为2026年6月1日—6月10日），按照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在线填写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案（附件2），并上传建设方案盖章扫描件、承诺函（附件3）。
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案应加盖牵头单位公章，并包含各依托单位意见（加盖公章）。其中，地方有关单位申报的，还应包含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加盖公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莹秋，0531-51765142；颜承宇，0531-85595182。
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蒋雪鹏，18364606201。
附件:1.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第一批）
2.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案（模板）
3.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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